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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教体复〔2019〕6号                     签发：刘琴龙

石林彝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
对县人大第十七届三次会议195号建议的

答　复

李兰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长湖镇中心幼儿园教学用房建设步伐的建议》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长湖镇中心幼儿园是全镇幼儿教育的示范园，是幼儿教师培训基地，对提高全镇现代幼儿教育具有辐射作用。2015年对鉴定为D级危房不符合安全要求、不具备加固改造条件的中心幼儿园教师宿舍和教学楼进行了拆除，计划新建标准幼儿用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常进行施工。现在幼儿园使用的是小学用房，不符合幼儿园使用用房标准。2018年进行了开工建设，现在这个工程却停止建设了，希望各级政府关心支持，解决工程中的施工的困难，加快建设步伐，真正改善乡村学前教育的办学条件。

二、办理情况

根据您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长湖镇中心幼儿园教学用房建设步伐的建议”，县教体局及时安排相关科室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踏勘,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并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对接，协调研究问题。
该项目的停工是由于资金不到位而导致的。该项目停工以来，县教体局已经多次向县政府及财政部门反映该问题，但由于县财政近年来持续紧张，无法安排项目资金，致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三、下步工作

1.多反映多协调。县教体局将积极反映该问题，尽最大努力与县政府部门以及财政部门协调，促成县财政安排项目建设资金，支付施工方工程款。
2.力争早日重新开工。县教体局将积极与施工方沟通协调，让其理解学校及县教体局的困难，力争促使施工方早日重新开工建设，解决长湖镇学前教育办学的困难。
感谢您对石林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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